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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代前中期, 有关旗人戏禁的政令不断出台并逐渐走向制

度化, 尤以京师地区最为典型。 旗人戏禁即清廷指令各级管理机构对旗人的

戏曲活动加以严格查禁, 一是禁止旗人赴园听戏游逛, 二是禁止旗人于市井

登台演出。 顺治朝与康熙朝初步颁行禁止旗人听戏的政令, 雍正朝基本形成

旗人戏禁的制度体系, 乾隆朝将该体系正式确立为法律定制。 旗人戏禁的发

展与形成主要基于清廷的八旗制度及其统治策略, 相关行政机构与旗人的博

弈则起到侧面推动作用。 不过, 因清廷始终未能充分考虑旗人戏曲娱乐的现

实需求, 故其戏禁政策的制度逻辑与旗人的生活逻辑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反复

碰撞、 难以相容。 最终, 旗人戏禁的制度规范虽不断趋于完善, 却无可挽回

地走向失败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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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中期, 京师的戏曲艺术与商业演出日益成熟, 旗人因其独特的群

体地位与生活方式成为戏曲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赴酒肆茶园、 堂寓会馆者日

众, 乐以听戏为娱, 甚至登台演剧, 极尽兴致。 然而, 同旗人享受戏曲娱乐

相悖的是, 清廷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对旗人痴迷戏曲之事多持否定态度, 并颁

行了一系列针对旗人的戏曲禁令, 观赏与演出二端皆受其限。 概言之, 清廷

既严禁在京师内城开设戏园及在内城茶园组织演戏, 又禁止旗人赴外城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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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戏和登台演剧。 虽然旗人戏禁常因人、 因事、 因时而在执行层面发生诸多

变化, 但直至清末颁行新政, 旗人游荡戏园、 登台演剧等行为始终不为统治

者所容。
关于清廷限制旗人戏曲活动的原因, 不少学者在古代戏剧禁毁或旗人戏

曲生活等研究中已有所涉及, 大致包括防止旗人沾染汉习、 维护满洲旧俗、
保持八旗战斗力等因素。 例如, 丁淑梅认为, “旗人为汉文化所吸引, 游闲

无事, 耽于逸乐, 沉迷茶社戏园听曲看戏, 成为旗人管理的一大社会问题” ,
遂有清廷 “取缔茶馆、 禁止戏园之令” 。① 乔丽提出, “ 禁止八旗军民接触、
唱演戏曲成为清朝统治者关注重点” , 其重要原因在于 “ 清政府力图保持八

旗军民鲜明的民族特性、 旺盛的民族优越感和充足的战斗力” 。② 彭秋溪和

方华玲也持类似观点, 认为旗人戏禁是清廷为避免普通旗人渐染汉习而采取

的主动 “防御” 措施, 体现了清朝统治者的文化抗争与危机意识。③ 美国学

者郭安瑞更是直接指出: “清朝统治者如此关注都城戏曲的观众成分及戏园

区位, 在在体现了其对汉化及随之而 来 的 满 洲 尚 武 精 神 之 沦 丧 的 焦 虑

之情。” ④

可见, 清廷屡颁旗人戏曲禁令并非出于单一目的, 而涉及宏观、 微观多

重因素, 同清廷的八旗制度、 财政状况、 旗人治理以及京师的机构管理、 行

业发展等密切相关, 须进行综合研究。 有鉴于此, 本文在参考既有研究的基

础上, 发掘并运用多种史料, 从制度与生活的互动视角出发, 对京师旗人戏

禁的形成背景、 完善过程、 实施效果等问题进行全面考察, 以进一步探究相

关制度、 法令产生背后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因素, 进而分析制度推行过程中的

人性与利益纠葛, 以加深学界对清代前中期京师旗人社会治理的认识与

理解。

一、 “教养合一”: 京师旗人戏禁的初步形成

清廷对旗人戏曲娱乐的限制, 根源不在于戏曲本身, 而在于强化政权统

治的实际需要。 八旗作为清廷的军事柱石, 维持其有效战力乃清廷核心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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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为此, 清廷对八旗秉持 “教养合一” 的治理理念, 重视其教化与生计,
而旗人戏禁正是相应治理过程的产物。

早在入关前, 清廷即对八旗观戏游乐之事有所忧虑, 将之视为汉俗恶习并

多有戒谕。 八旗行猎演练、 保持骑射技艺娴熟于此时清政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崇德元年 (1636 年), 面对宗室子弟在出兵行猎时表现出的不思进取, 皇太极指

斥他们 “唯知游逛市井, 耽于戏乐” 。① 他认为, 耽戏享乐易致训练懈怠, 有损

战力, 故 “恐日后子孙忘旧制、 废骑射, 以效汉俗” 。② 清代前中期, 统治者莫

不将八旗勤习骑射技艺、 维持武备力量作为首要统治任务, 所谓 “帝王之治

天下, 未有不以明武备为先务, 而兵丁之武艺, 亦未有不勤加训练而能有成

者” 。③ 故此, 容易影响旗人训练和战力的戏曲活动, 自然易为清廷所禁。
在入关后, 八旗改变出则为兵、 入则为农的组织模式, 聚营而居, 军事

职能得到进一步加强, 成为由国家供养之职业军人群体, 被清廷视为 “国家

根本” 。 八旗的教化与生计愈发受到统治者重视。 为此, 清廷一方面兴办八

旗教育并完善各类八旗管理制度, 另一方面又不忘倡导与维护满洲原有的文

化风俗和祖宗旧制, 上谕反复提及俭朴之风与骑射技艺便是明证。 同时, 教

化与生计紧密结合、 相互影响, 八旗教化包含的一整套思想与行为规范以及

营造的社会氛围与群体风气, 皆应有利于八旗生计的维持与清廷统治。 而旗

人的戏曲活动同其教化与生计皆密切相关, 这一特征在旗人戏禁的发展过程

中有鲜明体现。 由此, 清廷为维护八旗本职、 强化 “ 教养合一” 而限制旗

人戏事的内在统治逻辑得以延续并不断加强。
顺治时期, 由于旗人戏事尚未广泛兴起, 故而严厉的旗人戏禁政令未得

出台。 此时八旗征战四方, 满洲风俗、 骑射技艺尚存, 而且各地亟待稳定,
戏曲活动亦未恢复到晚明水平。 顺治十五年 (1658 年) , 虽有题定 “诸王以

下, 毋得溺于逸乐, 耽玩丝竹及演戏、 观鱼” ④ 等禁令, 但实则意在限制宗

室的恣意享乐, 彼时普通旗人的戏曲活动寥寥无几, 难以引起清廷格外注

意。 不过, 该时期始行的旗民分治政策是众多针对旗人的规定、 禁令赖以推

行的基础。 旗民分治在逐渐赋予旗人钱粮养赡、 免征差徭粮布、 司法异制、
晋身捷径等特权的同时, 也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居住与巡查制度以约束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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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居住区域, 旗民分治体现得较为明显: 顺治元年十月, 清廷下诏 “京都兵

民分城居住 ” ;① 顺治五年, 清廷再次严令应迁移之 人 “ 限 来 岁 岁 终 搬

尽” 。② 在恩威并施下, 内城民人除了投充者和少数吏役、 僧道, 其余人等

尽数迁徙, 从而形成旗人、 民人分居京师内城、 外城的格局, 这也为清廷集

中治理京师旗人提供了空间便利。
康熙时期, 随着京师社会经济生活的恢复与发展, 以及后期清宫演出的

外溢, 日常的戏曲娱乐不再局限于上层旗人, 普通旗人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参

与戏曲活动, 遂渐有禁令加以约束。
康熙前期, 京师民间梨园演出得到较快恢复, 内城、 外城均有不少戏

馆, 尤其是内城戏馆的存在, 势必影响旗人管治与内城治安, 而且旗人游荡

其中, 花费亦颇多。 为此, 康熙十年 (1671 年) , 清廷议准并下令 “京城内

地, 不许开设戏馆, 令永行严禁” 。③ 这是康熙朝唯一载入 《 大清会典》 的

关于旗人戏曲活动的禁令。 康熙十六年, 虽又有禁止京城内寺庙庵院搭盖高

台、 演戏敛钱、 酬神赛会之令,④ 但主要针对民间设教聚会、 男女混杂的风

俗之事, 并非单独面向旗人。
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康熙时期旗人生计问题日渐显现, 清廷愈益

察觉旗人涉足戏曲活动对其生计的负面影响, 遂将嬉戏演剧、 呼卢斗牌等娱

乐活动一律严加饬禁。 例如, 康熙十二年, 清廷即因满洲贫而负债者甚多,
下谕要求八旗官员勤加教育, 对兵丁习于嬉戏以及丧祭婚嫁服用等过费之事

严加训诫。⑤ 康熙二十六年, 针对汉军旗人居丧聚会演剧饮酒等情事, 又谕

令汉军都统照赌博例严行禁止。⑥ 更甚者, 有满洲旗人出钱集聚、 演戏弹

唱, 引起执法机构注意, 致有严令告诫: “如不遵禁, 仍亲自唱戏, 攒出银

钱约会, 弹琵琶弦子者, 系官革职, 平人鞭一百。”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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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康熙一朝, 旗人戏曲禁令出台较少且不甚严苛, 除了旗人社会与戏

曲演出尚在发展, 亦与康熙帝本人的治国理念有关。 康熙帝主张治世 “不以

法令为亟, 而以教化为先” , 认为只有净化人心、 醇厚风俗, 才能长治久

安——— “法令禁于一时, 而教化维于可久” 。① 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下,
康熙后期京师的戏曲演出场所出现新的发展变化, 看戏旗人明显增多。 有学

者认为, 京师的茶园剧场形成于乾隆前期, 清前期以酒楼剧场为主, 吃酒的

人点戏要另付钱, 也可只付酒钱跟着别人看白戏。② 不过, 京师的茶园剧场

在乾隆前实已有之。 山西士人鲍鉁于康熙五十四年选为贡生, 居京数年。
据其观察, “ 京师戏馆惟太平园、 四宜园最久, 名亦佳, 查家楼、 月明楼

亦其次也, 他率旋兴旋废, 更移无常 ” 。 上述四处戏馆均属于酒楼剧场,
其中查家楼于乾隆四十五年 (1780 年) 因火灾重建, 后改名广和楼, 逐渐

转型为茶园剧场。 更有价值的是, 鲍氏还记述康熙末年京师出现了一批不

同于太平园、 月明楼的新兴演剧场所, 多为茶社, 其中著名者如方壶斋、
蓬莱轩、 升平轩、 弘雅斋、 太平轩, “ 虽名茶社, 而实无茶也” 。③ 京师社

会商业化的发展逐渐带来更加多样的戏曲演出, 茶园剧场亦有邀班演出, 较

之酒楼剧场, 其消费更少、 出入更为方便, 无疑极大激发了旗人听戏之

热情。
雍正初期, 面对康熙后期的吏治懈怠和旗务问题, 雍正帝着手整顿, 逐

渐加强对旗人听戏、 演戏的查禁与惩处。 长期以来, 受八旗制度的束缚, 旗

人很难自我改善生计, 而清廷颁布的政策大多治标不治本, 并且容易在实施

阶段滋生新的问题。 但对清廷而言, 即便意识到八旗制度存在深层次问题,
也难以从根本上进行变革, 毕竟这一制度是其统治的根基, 不可轻易动摇。
于是, 在清廷所发上谕中, 旗人生计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八旗制度的固有弊

端, 而是旗人 “渐染汉人习俗, 互相仿效, 以致诸凡用度, 皆涉侈靡, 不识

撙节之道” ;④ 旗人日渐背弃满洲淳朴俭约之旧俗也与八旗制度无涉, 而是

法治废弛所致, “兵丁等既无教训之人, 遂少警惕之意” 。⑤ 为此, 雍正帝频

繁劝诫八旗官员尽其养育教诲、 监督训饬旗下之职, 并注重法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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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系生计禁令习俗等事, 屡经申降谕旨” 。① 在此过程中, 清廷对旗人游荡

戏园酒馆等奢靡恶习的查禁力度不断加大。
康熙帝大丧, 雍正帝素服斋居三年, 其间随折下达数道关涉旗人戏禁的

谕令, 自此大臣奏疏而上谕颁发的旗人戏曲禁令频繁出台。 雍正二年 (1724
年) 三月, 镶黄旗汉军副都统韩永杰上奏提出, 八旗人等前往园馆看戏饮酒

者, 应 “兵丁责革, 官员参处” 。 据此, 雍正帝不仅要求各八旗都统照此奏

实心奉行,② 而且明令 “ 八旗官员兵丁, 无得于戏园酒馆纵饮, 违者治

罪” 。③ 同年四月, 雍正帝为应对降旨后申禁一时、 “久而遂辍” 的现象, 再

发谕令要求八旗都统对 “纵肆奢靡歌场戏馆、 饮酒、 赌博” 等恶习严加禁止,
并谕令传示旗人 “安分遵守俭朴之道, 力改奢靡”, 如不改前愆, “一经查出,
务必从重治罪” 。④ 同年十一月, 雍正帝又下令 “ 严禁兵民等出殡时前列诸

戏, 及前一日聚集亲友设筵演戏” 。⑤ 毫无疑问, 雍正帝对旗人游荡园馆的

管控比康熙帝更加严厉, 其屡发谕令的背后是旗人戏曲活动的不断增多。
在严令之下, 雍正朝京师旗人游荡园馆的情况较康熙后期大为减少, 但

始终难以禁绝。 例如, 雍正十二年, 兵部左侍郎喀尔吉善奏称, 京城八旗官

员兵丁人等因不能到园馆演戏聚饮, 而以善会为名, 在寺庙中 “或演戏, 或

唤歌童, 聚饮作乐” 。⑥ 镶蓝旗汉军都统李禧亦奏述 “ 八旗官兵久奉禁止,
不许下园馆, 乃我皇上恐官兵人等无知妄费, 荡佚心志, 加以教养之至意

也” 。 他提到, 虽然雍正十一年二月曾特旨差内大臣侍卫等查拿进入园馆的

八旗官兵, 但是 “至今尚有罔知禁约、 肆无忌惮下园者” , 故请旨再拿入园

游荡的八旗官兵。⑦ 李禧所奏举措虽旨在迎合上意, 改革八旗弊病, 但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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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苛、 繁琐, 如发放查拿印牌、 长期枷号示众、 指认替换等皆劳师动众, 难

以有效施行。 雍正十三年八月, 雍正帝驾崩, 李禧失去改革的后盾, 因案罢

职发遣, 其所提查拿旗人入园的举措亦未见施行。
雍正末期, 旗人戏禁的政令体系已初步形成: 其一, 继续禁止内城开设

园馆表演戏曲; 其二, 严禁八旗官兵潜入外城园馆听戏, 内外同时查处; 其

三, 不仅违禁旗人会被处罚, 而且八旗该管上司亦有连带责任。 在基本体系

成形的同时, 旗人戏禁执行的力度也明显加大。 究其原因, 既与雍正帝本人

敢于改革、 治理严明的为政风格有关, 也与以往对旗人疏于管理以及旗人生

计问题凸显密切相联。 在锐意革新、 整顿旗务的背景下, 旗人戏禁反而是既

容易施行, 又符合满洲教化的政策措施, 从根本上说, 其指向的正是在现实

治理中出现的八旗弊病。

二、 奏事生例: 京师旗人戏禁的法律定型

清代诸多制度皆完善定型于乾隆朝, 旗人戏曲禁令亦不例外, 其法律化

与制度化的内容主要形成于乾隆朝。 乾隆帝即位后对旗务非常重视, 在八旗

户口日繁、 生计维艰, 多方为之筹策的背景下, 清廷对旗人戏事的关注具有

更多政治与现实考量, 该时期与旗人戏禁相关的奏折、 案件与法令亦最多。
在清廷申禁与旗人违禁的反复拉扯中, 旗人戏曲禁令愈益完善, 多以大臣上

折准奏或后续依部议下发谕令的形式展开。 与此同时, 旗人戏曲禁令逐渐从

申饬条令发展为明文律例。
乾隆元年十一月, 世宗国服期禁娱方毕, 巡视北城的礼科给事中德山便

上折请禁旗人入园看戏。 奏折开篇先是称颂乾隆帝筹划改善旗人生计之策,
而后着重论述旗人罔顾恩养、 赴园靡费之事。 德山认为, 旗人生计恶化的重

要原因是其 “领银到手, 滥行花费” , 众人 “止顾口腹瞬息之欢, 而竟忘衣

食长久之计” 。 他进而强调, 国服后 “ 戏园初开, 而其中剧饮者大半俱属旗

人” , 雍正帝在位时曾谕旨严禁旗人入园看戏, 如今旗人 “ 复蹈故辙” , 原

因在于 “日久法弛” 。 因此, 他请旨 “敕下步军统领严行查禁, 并请谕令八

旗都统遍示晓谕, 务使旗人各知撙节, 屏迹入园” 。① 这是乾隆朝首道旗人

戏禁奏折, 嗣后类似折件也多论以八旗教养之道, 然例行申禁一时, 不久旗

人游园听戏又复如常。
乾隆二年闰九月, 御史福海再因旗人生计问题提出禁止旗人私入园馆,

·55·

刘东昇: 制度与生活的纠葛: 清代京师旗人戏禁的形成历程

① 参见德山: 《奏为请禁旗人入园看戏事》 , 乾隆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军机处录副奏折, 档

案号 03 - 0329 - 01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哈恩忠: 《 乾隆初年整饬民风民俗史料

(上) 》 , 《历史档案》 2001 年第 1 期, 第 35 ~ 36 页。



其所谓园馆多为此时仍颇为兴盛的酒楼剧场。 福海直言旗人 “ 潜相邀约” ,
“前后陆续出正阳门外” , 在园馆内纵饮听戏, “美酒嘉肴, 不惜重价, 靡费

甚多” , 这一风气对旗人的生计大有影响。 乾隆帝此次表现得更为上心, 批

示 “交该部速议具奏” 。 八天后, 议政大臣、 刑部尚书那苏图等在议复折中

承认 “潜约同人于歌场戏馆, 希图醉饱, 任意花费, 亦势所不免” , 议定同

意福海所请, “饬令八旗都统、 前锋统领、 护军统领严行约束, 并令步军统

领、 五城御史加意查拿外, 仍将拿获之人交送刑部治罪。 该管各官照例分别

议处” 。 然而, 事后议复折提及的 “酌定治罪之条” 和 “分别处分之例” 始

终未见落实。①

据旗人戏禁奏折可知, 至迟从乾隆初年开始, 旗人已经成为京师园馆的

重要消费者, 参与推动戏曲商业演出的发展。 清廷虽再三申禁, 却难有长

效。 乾隆三年, 又有巡视南城给事中阿布纳奏称 “近日兵丁或三五成群, 每

日出入茶坊、 酒肆, 彼此相邀, 习以为事” , 与德山、 福海相同的是, 他亦

指出 “各城门外多有开设戏馆, 旗人充溢其中” , 靡费无穷, “ 以兵丁月饷

养赡其家, 虽勤俭者尚不能充裕, 况浪费无度” 。 值得注意的是, 在请禁措

施中, 阿布纳开始有意区分对旗人进入戏园与茶坊酒肆的不同处罚措施,
“如在戏园戏馆者, 交部照例治罪, 如在茶坊、 酒肆者, 该旗量加责惩” 。②

显然, 旗人出入存在戏曲演出的经营场所会被从重处罚。 乾隆初年的旗人戏

禁奏折不仅反映了京师旗人频繁进出园馆的景象, 而且揭示了京师园馆的新

的发展趋势, 许多戏曲演出已脱离酒馔之地, 而在茶园剧场进行, 成为独立

的商业经营活动, 看戏不再是附属于酒席的昂贵娱乐活动。 折中记载茶园

剧场 “日计则不过数拾文、 数百文” , 与每次动辄消费数两甚至更多白银

的酒楼剧场相比, 前者具有明显的性价比优势和发展优势。 于清廷而言,
旗人生计问题加剧与园馆的商业化发展无疑存在巨大矛盾, 旗人市民化、
戏曲商业化的发展演进既促使更多旗人赴园, 也刺激着清廷不断加强针对

性治理。
据目前所见材料, 乾隆初年戏禁奏折中的相关内容不仅未成为明文律

例, 而且未在 《大清会典》 各部则例中有所体现。 也就是说, 此时不许旗

人入园仅系八旗例禁, 并未定拟明确罪名。 这是否与会典的编载方式与编排

时间有关, 尚待进一步研究。 虽如此, 但禁令的多次申饬毕竟在查治旗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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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管官员等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 并在彼时的社会治理中得到施行。 同时,
每一次京师旗人戏曲禁令颁布与实施的大致过程亦愈发明晰, 即旗人看戏增

多—御史等京官陈奏—清帝过问、 授意—内臣与各部奏议—上谕颁发—都察

院五城御史、 步军统领与八旗都统等执行。
清代旗人戏曲禁令成为系统性明文律例始于乾隆中期。 乾隆朝第一则被

载入 《大清会典》 的旗人戏曲禁令来自乾隆二十七年六月的一封奏折。 该

奏折系吏部左侍郎德保所呈, 他的观点与前述乾隆初年之奏折并无明显不

同。 德保认为, 旗人境遇窘迫 “皆因不顾生计, 惟事鲜衣美食、 妄行靡费之

所致也” , 流连园馆即其典型表现, “ 前门外戏园酒馆倍多于前, 不独游手

好闲之徒时常来往, 即八旗当差人等前往游戏者, 亦复不少, 以数日之用

度, 不足供一时之靡费” 。 该奏折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德保正式提出旗人戏

禁定罪量刑的标准问题, 即 “遇有此等违禁之人, 一经拿获, 官员参处, 兵

丁责革” 。① 乾隆二年那苏图等提出的 “分别处分之例” 至此有了实质性的

发展, 虽然表述仍较模糊, 但旗人戏曲禁令已开始走出申禁阶段, 步入明文

定罪与明确量刑的新阶段。 德保所请经批准施行, 相关禁令内容也被收入都

察院与八旗都统衙门的部门则例, 成为相关部门执禁的依据之一。
不过, 矛盾的是, 在旗人戏禁法律化的同时, 禁令的执行力度却明显下

降, 乾隆前期反复出现的请禁奏折已足以反映此现象, 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

向来严厉的内城戏园禁令亦遭突破。 京师外城戏园的遍地开花对内城也有显

著影响, 旗人作为庞大的消费群体, 吸引不少商贾于内城开馆营业、 邀班演

出, 民籍、 旗籍店主兼而有之。 有档案显示, 内城戏馆在乾隆时一度被允许

合法存在。 乾隆三十年, 曾发生步军营职官皂常保受贿允许旗下家奴项得功

在西四牌楼大街开设戏馆一案。 步军统领衙门在审办此案时奏称: “从前京

城内大街小巷搭盖高大席棚开戏馆, 不惟于观瞻不雅, 且失烛可畏。 是以提

督衙门传行八旗, 令将所有搭盖席棚拆毁, 改造房屋者准其开设, 但搭棚开

设者概行禁止。” 若该案所涉戏馆位于外城, 则上引奏言并无不妥, 然因西

四牌楼大街位于内城, 故这一特殊性凸显了上引奏言所含信息量的丰富。 步

军统领衙门并未明辨内城、 外城戏禁政策之差异, 而且从 “ 传行八旗” 等

语可知, 其指涉的应为内城之情形。 另外, 涉案者步甲还供称曾向本属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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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路南咸宁戏馆之民人陈老儿每日要钱 300 文, 从侧面说明此时仅在西四牌楼

附近就至少有两处戏馆。 以往关乎旗人生计与风俗教化的内城戏馆之禁转为出

于防火之需, 因戏馆内抽烟者众多, 故有火灾隐患的自搭席棚被禁止, 而改建

房屋开设戏馆则得到允许。 当然, 不能私自开设——— “凡遇此等事件, 俱先

行呈报提督衙门, 查核如系理应准行者, 俟批准后始行遵照办理”, 该案提督

衙门对副步军尉皂常保的惩处理由便是 “擅自准行, 独自射利, 甚属不法” 。①

然而, 内城戏园的长期商业经营难免会在风俗、 生计、 治安等方面影响

旗人治理, 从而引发相关官员再度请禁。 乾隆三十九年, 刑部尚书、 正白旗汉

军都统范时绶专折请禁内城戏园及旗人看戏。 他谈到 “辇毂之下贸民聚集者,
多仰借于旗人而嗜利”, 以为谋生之计, 城内不仅茶坊酒肆的数量与日俱增,
而且戏园也多添开, 旗人游荡其中相习成风, 耗费益多。 为此, 他请敕将内城

戏园各馆及十锦杂耍、 讴唱等概以禁止。 至于前三门外, 他认为该处 “乃天

下商贾云集、 歌舞太平之区”, 可放任戏园添开, 以昭升平之盛, 唯不准旗人

潜入, 以省靡费。② 乾隆帝旨令相关衙门议奏。 步军统领衙门统计内城共存戏

园九座, 在与都察院公同议覆后, 下令不许加增, 却并未对旧有戏园加以查禁,
唯强调嗣后内城与外城戏园概不许旗人潜往游戏, 同时警告 “如有旗人擅入戏

园, 除将本人照例惩治外, 并将管束不严之该都统等, 交部议处” 。③ 这则禁令

后被列入都察院台规、 兵部八旗处分例及步军统领职制禁令。
禁令晓谕后, 步军统领衙门及五城御史虽每日派番役甲捕等巡缉访查,

但仍难遵定制, 查访无序。 加之旗人多易服潜入戏园, 相识者亦不便无端生

事, 旗人看戏始终禁而不绝, 遂引发旗人违禁赴园大案, 最终导致旗人戏禁

法律化的成形。
该案发生于乾隆四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步军统领衙门参奏员外郎德泰

等七人赴广和楼聚饮听戏。 案情并不复杂, 两拨互不相识的旗人均借故去广

和楼听戏, 被巡查番役当场拿获。 衙门案述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大致包

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 步军统领衙门所言 “ 八旗官员入园馆听戏, 久干严

禁” , “近因日久, 恐仍有不遵者” 等语, 从侧面证明旗人戏禁的执行力度

值得怀疑, 实际执禁极有可能时紧时松、 因人而异。 第二, 京师最热闹、 最

专业的戏园多在正阳门外, 广和楼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广和楼在康熙时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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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楼与演剧场, 至该案发生时已改造为专门的茶园剧场, 旗民常往, 故衙门

特意派 “番役等在正阳门外各处戏园留心查访” 。 从两拨旗人 “吃了饭……
找到广和楼” 听戏、 “同出正阳门在广和楼听戏” 之类的供词来看, 邀人赴

园看戏在旗人亦习以为常, 难称秘事。 第三, 查获的旗人涉及多个旗属与部

门, 七人分别为镶黄旗包衣、 中正殿员外郎德泰, 镶黄旗包衣、 副管领成

明, 正黄旗蒙古、 笔帖式佛尔清额, 正黄旗包衣、 笔帖式五保, 正红旗满

洲、 都察院笔帖式富成, 镶红旗满洲、 理藩院笔帖式富宁阿, 正红旗满洲、
刑部笔帖式富珠隆阿。① 涉案旗人身份的多样足证看戏旗人之难以胜数, 其

中不乏在八旗中久居部院之职官。
案发后, 步军统领衙门于次日即知照吏部、 内务府等将德泰七人革职交

刑部照例治罪。 十一月初三日, 刑部上奏议处结果, 八旗大臣对违禁旗员

“俱照违制律杖一百, 不准纳赎” 的处罚并无意见, 却在议处该管官员方面

产生争议。 原因在于, 据乾隆三十九年范时绶条奏后经步军统领衙门和都察

院议准之禁令, 交部议处之人唯有 “ 管束不严之该都统等” 旗官。 然而,
该案所查旗人不仅大多为部院职官, 平日并不在旗, 而且 “鞭责发落所有不

行稽查之该管大臣” 的处罚也较严厉。② 故此, 针对该管官员如何议处, 乾

隆帝于十一月初七日旨交军机大臣会同都察院定议具奏。 五天后, 大学士管

领吏部刑部事务、 镶黄旗满洲都统舒赫德上奏定议结果, 推翻了此前仅连责

八旗内部官员的办法。 他们认为, 应以犯案旗员当下职任连责实际该管官

员, 而非单纯以旗属处罚本旗职官。 “只办旗务及闲散世职等人等自应各该

旗管辖” , 而 “已任部院各衙门及选用各营者均有各该管大臣稽查约束, 非

都统等所能兼管”, 故 “原议于旗员看戏之案概请将各该旗都统议处, 转置该

管上司于不问, 殊未平允”。 经酌议, 他们对原有禁令做了如下调整: “嗣后

如有旗员赴园看戏, 一经发现, 除将本人治罪外, 并既查明如系各部院衙门司

员笔帖式等官员及各营官弁, 即将该管之堂官附参, 交部议处, 其本旗都统等

毋庸交议; 如系参、 佐领等官及闲散世职, 即将该管之都统、 副都统附参, 交

部议处; 若系骁骑校以下人员并将该管之参、 佐领一并议处。” ③ 于是, 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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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负有失察之责的各堂官一律 “照新定之例办理” , 兼管刑部事务的舒赫

德与多位刑部、 都察院、 理藩院堂官被议处, “均照失于查察, 罚俸一年例,
罚俸一年” ,① 刑部尚书余文仪等因有记录在册而被抵销罚俸。

该案在清代旗人戏禁的发展过程中意义重大, 原因有二: 第一, 该案对

旗员赴园看戏 “照违制律杖一百” ② 的处罚, 以及对不同旗员之该管官员分

别议处的办法, 为此后处理旗人戏案提供了重要参照, 不仅载入都察院、 兵

部、 步军统领衙门等部则例, 而且以附律条例的形式编入 《 大清律例》 , 成

为正式定罪量刑的标准; 第二, 上述律例的出现打破了以往旗人戏曲禁令

“因言生例” 的状态, 形成 “因案生例” 与 “因言生例” 并存的局面, 极大

推动了旗人戏禁的法制化进程, 关于旗人戏禁的法律由此大致定型。
纵观乾隆朝, 在城市社会演进、 内廷演剧兴盛、 衙门执法不力、 旗民交

融日深以及梨园行业发展等多重因素影响下, 旗人赴园看戏有增无减, 甚至

京师内城亦多有戏园之设, 从而反向刺激了旗人戏曲禁令之增颁和完善。 旗

人戏禁的定罪量刑从起初模糊的 “ 交部议处” 发展到 “ 官员参处, 兵丁责

革” , 最后形成违禁旗人 “ 照违制律杖一百” 、 各该管上司罚俸的律例。 在

因应社会与人事变化的过程中, 旗人戏曲禁令最终成为明文律例。

三、 人事纠葛: 京师旗人戏禁的最后完善

自清初至嘉道年间, 京师承平日久, 旗营城市化、 旗人市民化、 旗人管

理社会化的发展趋势愈发明显, 八旗制度的诸多变化远超清廷最初的设想。
尽管嘉庆、 道光二帝仍对旗务保持高度重视, 旗人戏曲禁令有所增加, 但是

社会转型的加速推进也在不断冲击清廷社会治理的实效。
嘉庆帝执政初期, 统治处境艰难, 清廷向重之八旗制度已是弊病丛生,

不仅管理松懈, 而且腐败难禁, 旗人的教化与生计问题呈现日益恶化的趋

势。 在嘉庆帝看来, 八旗法令懈弛、 习俗敝坏皆乃人为因素所致: 一是 “八

旗兵丁不知勤苦上进, 钱粮恩赏随得随尽, 逞一时之挥霍, 而不顾终岁之拮

据, 快一己之花销, 而不顾全家之养赡” , 如此不遵俭朴之道, 方才导致

“房产变易, 生计荡然, 风气改移” ; 二是 “ 管理旗务之王大臣, 因循怠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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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存膜视” , 虽 “屡经谆切训谕, 仍复疲玩如故” 。① 有鉴于此, 嘉庆帝对旗

人不守正业、 游荡戏园的处置远比乾隆帝严厉, 旨在弥补过往疏忽, 整肃八

旗风气, 一如前述雍正朝故事。 相关政令措施的出台延及道光朝, 主要包括

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嘉庆帝再度加大对京师内城戏曲禁令的执行力度, 严厉打击内城

的戏曲演出活动。 嘉庆四年 (1799 年) 四月, 以乾隆帝国丧为契机, 嘉庆

帝有意整饬旗人空耗官帑、 沉湎享乐的风气, 遂颁布新的内城戏禁谕令, 要

求 “除城外戏园, 将来仍照旧开设外, 其城内戏园, 著一概永远禁止, 不准

复行开设, 并令步军统领先行示谕, 俾开馆人等, 趁时各营生业, 听其自

便” 。② 不同于康熙十年的内城戏禁谕令, 这份内城戏禁谕令的表述更为明

晰、 措辞更为严厉, 此后京师执法机构对内城戏园之查禁多以之为据。
笔者认为, 该谕令揭示了三条重要的历史信息。 其一, 明确点出戏禁的

根本目的是维护旗人的教化与生计, “八旗子弟征逐歌场, 消耗囊橐, 习俗

日流于浮荡, 生计日见其拮据” 。 其二, 此次申禁的背景是 “ 正月初间, 大

臣科道官员等陈递封章及召对面奏者, 多有以城内禁止开设戏园为请” , 前

虽议准内城戏园不许加增, 但 “因查禁不力, 夤缘开设, 以致城内戏馆日渐

增多” 。 更甚者, 当嘉庆帝问及熟悉情况的步军统领定亲王绵恩时, 后者竟

反称内城开设戏园 “系粉饰太平之事, 不宜禁止” ———乾嘉之际京师主政

官员对戏禁的态度, 由此或可概见。 其三, 嘉庆帝在谕中直指执法层面的弊

端, “城内一经开设戏园, 则各地段该管员役, 即可借端讹索, 为舞弊肥囊

之计” , 作为关键执法者的步军统领衙门司员 “ 或有利于其间, 自不愿将此

事禁止” 。 因此, 嘉庆帝不仅反复强调八旗都统的监察教化之责, 而且着重

警告步军统领衙门须切实履行巡查管理街道之任, 明言此后如发生戏案, 除

了追责违禁旗人之各部、 各旗该管上司, 还会议处步军统领衙门的地面官

员。③ 该谕令随后被列入步军统领职制。
严令之下, 效果显著, 内城演戏茶馆与杂耍茶馆被一体饬闭。 在国服期

满后, 嘉庆帝因 “ 恐内城地方, 或有希图牟利、 私行违禁开设之事” , 故

“复谆谕步军统领严行查察” 。④ 不久后, 内城各馆民人以十锦杂耍向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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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 呈请开设, 经步军统领禄康面奏, 准其演唱坐腔戏及堂名戏。 不过, 内

城茶馆为杂耍、 说书、 十不闲等预留的表演空间, 反为变相的戏曲演出提供

了便利。 由于杂耍等表演吸引力有限, 观众寥寥, 故而各馆为招揽生意不惜

铤而走险, 甚至贿赂官吏, 暗中邀请伶人或戏班进行戏曲演出, 久而久之竟

成常态。 此种情形与乾隆时违禁戏曲演出的蔓延之势如出一辙。 因此, 京师

内城于嘉庆十一年再发旗人戏案实不足怪, 此案所涉听戏御史、 宗室与唱戏

甲兵及其所有该管官员均受惩处。① 受其影响, 内城各茶馆被再度饬闭, 查

禁甚严。
事后未几, 相关从业民人纷纷向步军统领衙门递呈, 乞求恢复开设杂耍

茶馆, 俱未准行。 三年后, 值嘉庆帝五旬寿辰, 众人再次联名具呈, 禄康遂

又奏请解禁内城杂耍茶馆。 该折对相关情况转述得较为清楚, 可知彼时内城

有唱演十锦杂耍者数十人, 自嘉庆十一年饬闭内城各馆后便无以为生, 遂当

街卖艺, 此又影响内城街道治理和社会安定, 演出 “每在通衢摆档, 集聚多

人, 有碍车马经行, 亦常禁止” 。 内城开设茶馆之民人称其 “ 自祖父开设十

锦杂耍, 习为素业, 只因妄希多得钱文, 影射唱戏, 致奉严禁关闭” , 实

“咎由自招, 不胜懊悔。 现在守住房屋, 实无营生” , 故 “ 恳恩仍准开设十

锦杂耍戏馆” 。 由此可见, 因乾隆时长久弛禁, 故在内城园馆出现了固定的

从业人员, 甚至世代相袭, “ 习为素业” , 成为影响内城戏禁的重要因素。
禄康身为步军统领, 负有维护京城地面之责, 其态度明显偏向恢复开设有关

茶馆, 遂于折中一面请示嘉庆帝 “可否准其开设十锦杂耍茶馆” , 一面又承

诺饬令地面官员随时稽查, “倘有影射唱戏情事, 即将开馆之人立即拿究重

治其罪, 以昭炯戒” 。②

屡请之下, 嘉庆帝对十锦杂耍稍有放宽, 认为 “此项杂耍, 不过无业贫

民, 借资口食” , 下旨 “准其仍旧在茶馆营生, 但不许各馆影射唱戏, 如违

例不遵, 即将开馆之人, 严拿治罪” 。③ 然而, 随着杂耍茶馆的恢复, 在经

营者、 演艺者及内城旗人等多方的共同推动下, 戏曲禁令愈益难以严格执

行, 进而陷入禁而不止的无效循环。 嘉庆十六年六月, 工科给事中何学林在

奏折中以 “渐启游惰之风, 易酿饥寒之渐 ” 为由再次请禁内城戏园, 称

“嗣因提督府具奏准其卖茶、 说书、 杂耍, 近乃仍演戏文, 全无畏忌, 引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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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民, 致多浪费” 。① 无奈的嘉庆帝只好不厌其烦地强调: “ 内城开设戏园,
引诱旗人日滋游惰, 则定例在所饬禁。 禄康受人怂恿, 曾屡次奏请开设, 朕

俱驳饬不允。 近来查禁未力, 恐不能免, 必当严行禁止。” ② 不难想见, 尽

管清廷屡次严申禁令, 但在利益的驱使下, 所谓杂耍茶馆仍会暗中进行戏曲

演出, 甚至贿赂步军营官员以换取其默许和包庇。
颇为值得玩味的是, 身为监察者的御史亦常为戏禁案中之人。 嘉庆十六

年九月, 河南道御史景德为解禁内城戏曲演出专折上奏。 他奏请于万寿节赐

酺十日, “城内杂耍茶馆俱准演戏十日” , “ 并请年年准此为例” 。 景德称其

所请盖因 “近来风俗敛戢, 惟是拘谨过甚, 亦觉可矜, 少事游戏, 宽猛济之

耳目, 翻可一新” 。 嘉庆帝阅至此处, 连续侧批 “胡说八道” “胡说” “更胡

说” 等语, 于折后更是批以 “一片狗吠之声” ,③ 足见其震怒。 嘉庆帝直言

景德所奏悖理伤化、 文义支离, 并反驳道: “民人等果能渐趋淳朴, 则风气

蒸蒸日上, 太平景象即在于此, 正深可庆幸之事, 何得谓之可矜, 且为政自

有大体, 禁止戏剧岂得为猛? 纵民游戏岂足云宽?” ④ 景德随即被交吏部严

加议处, 仅三天便因 “任意妄言, 有负言官之职” , “照溺职例革职” , 并发

往盛京派当苦差。⑤ 据昭梿记载, 景德绝非蒙受冤屈之人, 其奏请放松禁令

实因 “得商贾重赀” 。⑥ 如此, 非徒执禁者, 监察者亦沦为犯禁者及其同谋。
人事纠葛难以平息, 内城戏园的演剧之风亦难以禁绝。

其次, 嘉庆帝还加大了对官员赴京师外城戏园看戏的查禁与惩罚力度,
相关规定也被列入各部则例, 其典型表现大致有以下两种。

其一, 在严厉查处八旗官员入园看戏的同时, 将查禁人员范围扩大到京

师汉籍官员。 早在乾隆中期, 即有巡城御史王启绪因候补报捐人员看戏狎昵借

债而酿成人命等事, 奏请严禁 “有需次人员出入园馆”, 要求 “步军统领、 顺

天府及五城御史一体严行查办”, 发现后即 “指名纠参, 以示惩儆” 。⑦ 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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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虽载于都察院台规, 但效果有限。 嘉庆八年, 清帝又明确要求步军统领衙

门和五城御史 “于外城开设酒馆戏园处所, 随时查察, 如有官员等改装潜

往, 及无故于某堂某庄游宴者, 据实查参, 即王公大臣亦不得意存徇隐” 。①

嘉庆十二年, 因 “汉员尚有私去顶带、 便服赴戏园观剧及挟优饮酒等事” ,
巡视东城的江西道御史杨世英再次奏陈汉员 “ 应与旗员一体共守官常” ,②

故嘉庆帝复下谕申禁 “官员等不得私去顶带, 于酒楼茶社恣为嬉游” , 明言

“原统满官汉员概为谕禁” , 如再有违犯者, 即当严行参办。③

然而, 满汉官员共守官箴、 一体查禁的最终结果是两方均难遵守。 若非

他案牵涉或事出分外, 御史亦不会仅以看戏参奏同僚。 例如, 嘉庆十三年正

黄旗蒙古佐领椿龄遭惩处, 既因 “不戴顶帽出城听戏” , 也与 “以细故恃酒

肆横” , 将时任户部郎中的杨毓江 “ 揪扭出车, 纵令家人凌辱詈骂” 有关,
遂以不法被革职 “重责四十板” , 再照刑部所拟 “发往伊犁充当苦差” 。④ 又

如嘉庆十八年, 色克精额因迁升内阁学士兼副都统, 演剧称贺, 在 “城外戏

园排日张筵, 敛取分金”, “演戏三日, 邀客至七百余人”, 众多官员、 旗人与

“市井商贾之徒混迹杂坐”, 致以 “有玷朝班” 被参。⑤ 部议革职, 嘉庆帝以

“向来充当读祝官, 仪节尚娴” 为由, 将其发往东陵和西陵教演赞礼郎。⑥

嘉庆时每有官员戏案发生, 清廷屡申禁令, 叮咛不已, 却始终事与愿违。
其二, 在戏禁难以奏效的情况下, 清廷不断细化对犯禁旗人之该管上司

的议处标准。 乾隆时只笼统定为该管上司罚俸, 嘉庆六年则对罚俸人员与数

额做出详细规定: 如违禁旗人为各营官弁, 将该营大臣罚俸六个月; 如违禁

旗人为参领、 佐领等官及闲散世职人员, 将该管都统、 副都统罚俸六个月;
如违禁旗人为骁骑校以下人等, 将该管佐领罚俸一年, 参领、 副参领罚俸九

个月, 都统、 副都统罚俸六个月。⑦ 在具体的处罚过程中, 因失察系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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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禁旗人之该管上司可通过在职加赏记录予以抵销, 故惩罚的实际效力难以

达到纸面规定的强度。 尽管如此, 较之乾隆四十一年议准的处罚条例, 嘉庆

六年之规定仍然更为细致可行, 旗人戏禁的定罪量刑由此得到进一步完善。
最后, 至道光年间, 非但旗人赴园看戏无法杜绝, 其于市井登台演剧亦

屡见不鲜, 以至于清廷不得不颁布新的惩治旗人登台演剧的法令, 这也是清

代对旗人戏禁相关律例的最后一次完善。
清初, 莫说旗人登台演剧, 即便是不需彩衣抹粉、 起台装扮的小曲, 也

不准旗人公开约唱, 但此类活动实际上无法彻底禁绝。 至迟在雍正时期, 以

《节节高》 等为代表的民间俗曲———有别于场面宏大、 表演繁琐、 对技艺要

求高的昆弋诸戏———已为不少旗人习唱。 例如, 雍正十二年, 汉军都统李禧

曾奏称: “近来八旗人等, 虽将从前唱戏花费之习微知禁止, 然尚有好听小

唱名为 《节节高》 《耍孩儿》 者, 以其价廉而人少……然民人之爱小唱者犹

少, 而旗人之好小唱者甚多。” 据该折可知, 在严禁京师旗人观看大戏演出

的背景下, 因小唱 “ 价廉而人少” , 颇得 “ 艳语淫声之巧” , 故一些旗人

“且爱之甚” , 乃至于由听趋唱。 具体而言, 流习小唱之旗人多为 “ 贫寒年

幼者” ,① 旗人因生计恶化而借唱为生的现象在此时已露端倪。
乾嘉时期, 旗人搭班唱演的现象更加突出。 对此, 乾隆帝专门在上谕中

指出: “ 闻得护军披甲旗人内, 有不肖之徒, 入班唱戏者, 亦有不入戏班,
自行演唱者。” 他认为, “既系旗人, 自当勤习骑射清话武艺” , 唱戏为 “卑

污之习” , 有损身名, 故训诫八旗大臣等严加管治旗人唱戏之事, 倘仍不留

心, 唯该管大臣等是问, 步军统领亦严加查拿。② 然而, 颇为矛盾的治理境

况是, 尽管清廷为了督促旗人节省开支、 勤习本业而坚持推行戏曲禁令, 却

有越来越多的旗人因贫习唱、 登台卖艺。 如前述嘉庆十一年旗人戏案, 在戏

园登台唱戏者均为贫苦旗人: 图桑阿为镶黄旗满洲闲散, 时年 58 岁, 曾为

护军, 向在庆如堂班内唱戏; 乌云珠为正蓝旗蒙古马甲, 时年 39 岁, 原学

过十不闲杂耍, 遇有各班演唱神州会时, 常帮场演唱;③ 全魁为镶红旗蒙古

马甲, 时年 38 岁, 年幼时曾在庆和班唱戏; 李惠为镶蓝旗汉军马甲, 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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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岁, 曾在万祥堂唱戏, 因喉哑而改在保和堂打家伙。① 不难发现, 登台旗

人非但不限旗属, 而且其演出活动亦长期保持稳定, 甚至跨越乾隆、 嘉庆两

朝。 当时京师的梨园演出呈现交融发展的态势, 本地伶人显著增加, 由此降

至晚清, 各班角色已大多为大兴等京师本府之人, 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旗籍伶人增多的社会与行业背景。
尽管京师旗人学唱戏曲的现象长期存在, 但清律始终没有惩治旗人登台

演剧的专条。 自嘉庆帝亲政起, 每有旗人登台案发, 可凭 “ 犯罪免发遣”
相关律条治罪, 即 “如实系寡廉鲜耻有玷旗籍者, 无论满洲、 蒙古、 汉军,
均销去本身户籍, 依律发遣” ,② 如嘉庆十一年旗人戏案所涉五人均削籍遣

往伊犁。 迨至道光五年 (1825 年) , 清廷始定惩治旗人登台演剧的专条。 该

年四月, 户部尚书、 镶黄旗满洲都统英和上折提出四条疏通惩劝八旗之法,
其中第二条即 “犯窃、 刺字、 寡廉鲜耻、 甘心下贱销除旗档各例, 宜实力奉

行也” 。 英和解释道: “ (旗人) 托言谋生, 廉耻尽丧, 登台唱戏及十锦杂

耍, 习为优伶下贱之役, 接受赏赐, 请安磕头, 上玷祖父, 下辱子孙, 实系

旗人败类, 有伤颜面。 虽于嘉庆十一年一经查办发遣, 而其时只将本身销

档, 子孙仍在旗食粮。 此等人家子弟, 耳濡目染, 少成若性, 安能亢宗干

蛊, 改务正业。 近年沾染恶习者又复不少。” 为此, 他明确建议: “ 旗人登

台卖艺, 寡廉鲜耻, 有玷旗籍者, 姑念因贫糊口, 免其发遣治罪, 连子孙一

并销档。” 对曾经登台卖艺之旗人, 亦非不再追究, 英和提出, 如 “ 该管

参、 佐领三月内据实报出” , 则 “ 所有以前失察处分, 概予宽免。 如过限不

报, 别经发觉, 仍照例分别议处” 。③ 经道光帝批准, 上述建议同乾隆四十

一年所定禁止京师旗人赴园看戏例一道以附律条例的形式载入清律。
“国初, 旗人尚少, 欲其团聚京师, 虽有罪不肯轻弃” ,④ 而到清代中后

期, 随着旗人愈衍愈繁、 生计维艰, 清廷同样财政紧张、 治理乏术, 故清廷

在处罚 “寡廉鲜耻” “败坏风气” 的旗人时不再畏手畏脚, 放弃教化、 销籍

除档成为其最直接的 “ 减负” 方法。 不过, 这种做法已与戏曲禁令教化与

规训旗人的初衷背道而驰。 时移世易, 在申禁与违禁的反复拉扯中, 京师旗

人戏曲禁令的不断完善反而预示着其最终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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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魏源全集》 第 15 册, 岳麓书社 2004 年版, 第 81 页。



四、 结语

清代前中期, 京师旗人戏禁是清廷治理国家的重要举措。 该项政策的出

台是清廷、 官员、 旗民与京师社会等多方互动的结果, 其成形与完善历经上

百年, 对京师的社会治理与旗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清代前中期旗人戏禁的制度化与长期存续, 主要根植于清廷的八旗制度

及其背后的统治逻辑。 对清廷而言, 八旗是其统治的军事支柱, 任何可能削

弱或干扰八旗军事职能的活动都难免遭到严厉禁止。 为此, 清廷在给予旗人

恩养与特权的同时, 还附加了诸多限制条件, 所谓教化满洲风俗和改善八旗

生计即其反映。 在此情势下, 旗人戏禁作为京师社会治理的一部分, 其实际

执行不可能仅仅依靠八旗自身的力量, 而是形成了国家执行、 审判、 监察等

机构及其人员多元联动的复杂网络。 在此过程中, 旗人的戏曲禁令不断得到

完善, 主要呈现两方面特点: 一是渐趋法制化, 相关条令被明确纳入 《大清

律例》 及各部则例; 二是条令内容日益细化, 增强了实际执行的可操作性。
不过, 旗人戏禁在实施过程中时常遭遇官员暗中违禁、 因循懈怠、 借机谋利

以及监督机制缺失等问题, 导致其治理效果远未达到预期, 这是清廷无法自

行解决的结构性吏治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 旗人戏禁的制度约束与旗人对日常娱乐生活的需求存在

无法调和的深层次矛盾。 一方面, 京师戏曲演出繁荣、 人口激增、 旗民交融

以及城市发展等因素, 共同推动着旗人看戏现象的普遍化; 另一方面, 旗人

违禁看戏与演戏行为的增多, 又刺激着旗人戏禁制度规范的不断强化。 然

而, 在设计旗人戏禁制度的过程中, 清廷既未考虑旗人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自

我约束的娱乐需求, 也断难提供戏禁之后旗人娱乐的替代渠道, 更未充分顾

及执法官员可能存在的借权谋私等不确定性因素。 由此, 旗人戏禁的实施不

可避免地陷入 “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的制度困境, 导致国家制度逻辑与

旗人生活逻辑的错位和博弈。 为了满足听戏、 演戏的需求, 旗人挖空心思探

寻禁令的漏洞, 或贿通有关官员, 或采取隐蔽方式规避监管, 尤其是在清廷

执禁松懈时, 其违禁行为更是肆无忌惮。 虽然清代前中期的旗人戏禁在总体

上趋于严格, 但因缺乏对制度代理人的有效监督以及被治理者的自觉配合,
故始终难以摆脱治理效率低下的困境。 最终, 在清末新政推出后, 随着八旗

制度作为清廷统治核心支柱的地位显著削弱, 旗人戏禁不可避免地走向

终结。

(责任编辑: 张梦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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